
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协议

甲方：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

乙方：（导师）

丙方：（学生）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专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治面貌：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绩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类型：本硕连读

协议内容：

第一条 前言

根据《海南大学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方案（试行）》（海大党政办〔2022〕

27 号），乙方满足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中所规定的申请条件和遴选程序，甲方同意丙

方加入 2023-2024 学年度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工作，参与全面的学术、技能和素质培养。

第二条 权利与义务

1. 丙方需按照甲方和乙方规定的教学计划和实施方案进行学习，并达到相应的学术水平。

2. 丙方将接受由甲方和乙方指定的导师组进行全面的学术和研究指导。

3. 甲方和乙方负责提供必要的教学设施和指导丙方完成学业。

4. 丙方需按时报告学习进度，并参与乙方组织的各项活动。

第三条 资源与支持

甲方和乙方将为丙方提供以下支持：

1. 专业指导和培训；

2. 学术活动和研究条件；

3. 其他学院资源（如图书馆、实验室等）。

第四条 培养模式

根据学校统筹规划，热带农林学院本学年（2023-2024 学年）执行本硕连读培养模式。本

硕连读基本学制为“4+2”年，硕士阶段学习 2年，硕士学习最长年限 5 年。丙方可以在本科

阶段最后一学年进行硕士研究生阶段课程学习。

第五条 审核与评价

1. 丙方的学术表现将按照甲方设定的标准进行评价。

2. 丙方需完成甲方规定的课程和科研要求，参与定期的综合考核。

3. 丙方需按照学院要求，及时提交考核材料。

第六条 奖励和激励措施

1. 按照甲方的相关政策，丙方在获得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后，本科阶段修读研究生课程

通过考核后，免收硕士相关课程学费。

2. 丙方在获得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后，本科毕业前，按照本科生奖助学金管理体系管理；

获得研究生学籍后，按照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体系管理。



3. 丙方在获得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后，本硕博一体化培养学生研究生期间，基本学制内

均享受海南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4. 丙方未能获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以普通招考方式获得攻读海南大学研究生资格后，可申

请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阶段相关课程的学分兑换和课程免修。

第七条 协议解除和终止

丙方出现以下情形之一者，退出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一）因违纪受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的；

（二）认定构成学术不端行为的；

（三）学生本人自愿退出的；

（四）未获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者；

（五）其他原因不适合继续进行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的。

丙方应遵守甲方关于动态管理和退出的规定，若丙方未能达到甲方设定的学术水平或违反

本协议任何条款，甲方有权解除协议。协议终止后，丙方需按照甲方的规定申请学士学位或者

退学。

第八条 其他事项

1. 本协议一经签署，即表示丙方同意并愿意遵守本协议和甲方制定的所有相关规定。

2. 丙方如有违反本协议内容，将按照甲方规定的相关制度进行处理。

3. 本硕博一体化学生退出上述项目，自确定退出之日起终止享受相关待遇。

4.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5. 本协议由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解释。

甲方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

乙方（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丙方（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